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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HING VISION GROUP HOLDINGS LIMITED 
新興光學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25) 

  

在颱風信號及∕或黑色暴雨警告發出時 

有關遞交股份過戶文件 

以符合資格獲發末期特別股息之安排 

 

 

茲提述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之新興光學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截至二零二

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 2021-22（「年報」）及業績公告（「業績公告」）。除文義另有界

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年報及業績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根據載於年報及業績公告內

末期特別股息的預期時間表(「時間表」)，遞交股份過戶文件以符合資格獲發末期特別股息之

最後時限為二零二二年八日二十五日(星期四)下午四時正。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得悉香港現正懸掛三號颱風信號，預期香港天氣情況可能於遞交股

份過戶文件以符合資格獲發末期特別股息之最後時限期間轉差。有鑑於此，董事會謹此宣佈倘： 

 

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期間的緊急安排 

 

(1)  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已懸掛，或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正至正午十

二時期間維持懸掛，並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四)正午十二時或之前仍未除下，(a)

遞交股份過戶文件以符合資格獲發末期特別股息之最後時限將延遲至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

六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b)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以確定合資格獲發末期特別股息之股

東身份的期間將延遲至由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星期一)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一日(星期四)

（包括首尾兩天）；及(c)釐定合資格獲發末期特別股息之記錄日期將延遲至二零二二年九

月一日(星期四)；及 

 

 

 

 



 

(2)  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四)正午十二時或之前除下，(a)

遞交股份過戶文件以符合資格獲發末期特別股息之最後時限將延遲至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

五日(星期四)下午五時正；(b)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以確定合資格獲發末期特別股息之股

東身份的期間及釐定合資格獲發末期特別股息之記錄日期將維持不變。 

 

黑色暴雨警告期間的緊急安排 

 

(1)  黑色暴雨警告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正之前發出，並於正午十二時

仍然生效，(a)遞交股份過戶文件以符合資格獲發末期特別股息之最後時限將延遲至二零二

二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b)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以確定合資格獲發末期

特別股息之股東身份的期間將延遲至由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星期一)至二零二二年九

月一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天）；及(c)釐定合資格獲發末期特別股息之記錄日期將延遲至

二零二二年九月一日(星期四)； 

 

(2)  黑色暴雨警告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正之前發出，並於正午十二時

或之前取消，(a)遞交股份過戶文件以符合資格獲發末期特別股息之最後時限將延遲至二零

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下午五時正；(b)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以確定合資格獲發末

期特別股息之股東身份的期間及釐定合資格獲發末期特別股息之記錄日期將維持不變；及 

 

(3)  黑色暴雨警告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正或之後發出，遞交股份過戶

文件以符合資格獲發末期特別股息之最後時限、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以確定合資格獲發

末期特別股息之股東身份的期間及釐定合資格獲發末期特別股息之記錄日期將維持不變。 

 

除此公告內因應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及／或發出黑色暴雨警告而改動時間表以外，載

於年報及業績公告內的時間表並無更改，載於年報及業績公告內的其它資料仍然有效。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金泳國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五名執行董事顧毅勇先生、顧嘉勇先生、陳智燊先生、馬秀清女士及

劉陶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周志輝先生、李廣耀先生及黃志文先生組成。 

 

 

*僅供識別 


